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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运行规范》

温州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项目背景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2021 年浙江率

先实施网络餐饮治理“一件事”集成改革，上线“浙江外卖在线”数

字化治理平台，推进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和应用。2021 年 9

月 29 日，通过《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条例》第十六条规定，

提供网络餐饮服务的平台内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

提供网络餐饮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在经营者信息页面的显著

位置以视频形式实时公开食品加工制作现场。2021 年，浙江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出台《关于贯彻落实〈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浙

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规定〉强化网络餐

饮食品安全监管的意见》，要求自 2022 年 1 月 1日起，实行登记管

理的小餐饮店新入网从事网络餐饮服务的，应当在上线前按规定建成

“阳光厨房”；自 2022 年 3月 1 日起，通过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

自建网站或其他网络服务提供网络餐饮服务的所有餐饮服务提供者，

应当按规定建成“阳光厨房”。

温州市为进一步推进网络餐饮“一件事”集成改革，不断提升温

州市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水平，促进网络餐饮服务高质量发展，

2021 年以来大力推进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温州市行政主管

部门联合市电信、市移动、市联通等相关部门，通过充分调研、多方



2

座谈、反复论证等举措，推进网络餐饮单位在后厨关键控制点安装监

控设备，并通过线上平台实时公开食品加工制作现场。经过一年多的

实践建设，温州市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截止目

前，温州市共有网络餐饮单位 2.2 万家，已建网络餐饮“阳光厨房”

1.9 万家，视频无法打开的 8000 余家，可视 1.1 家（视频可视但画

面异常 2000 余家）。与此同时，在建设、运行维护过程中也发现一

些问题，影响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和运行情况：一是受理延时

现象普遍存在；二是安装建设存在不规范问题，装维人员受商户的影

响随意变更摄像头安装点位，导致摄像头没有固定，角度没有对准后

厨区域，监控画面倾斜、倒立等。三是后续维护没有统一要求，市县

级运营商还有分层处置现象，装维人员未根据实际的视频异常原因进

行分类整改；装维人员整改完成后未现场核实平台画面是否已恢复正

常角度、正常画面。

目前网络餐饮“阳光厨房”相关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仍处于

空白，标准化工作已滞后于网络餐饮“阳光厨房”的发展速度和现实

需求。故基于解决以上问题，规范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运行迫

在眉睫。鉴于温州市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与运行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因此编制《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运行规范》，既有较好

基础条件，又能为今后网络餐饮“阳光厨房”规范化打造提供重要依

据，为网络餐饮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抓手。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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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三批温州市地

方标准制定计划的函》（温市监函〔2022〕34 号）的要求，编制《网

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运行规范》。

（二）协作单位

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州市标准化科学研究院、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标准起草阶段（2022 年 9 月-2022 年 10 月）。成立由温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温州市标准化科学研

究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

限公司温州分公司等单位组成的标准起草组，明确总体要求、工作分

工、进度安排等，并对温州市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运行情况进

行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收集相关政策文件、标准等资料，在此基础上

编制了标准草案初稿，经组织内部有关专家研讨后，对标准草案初稿

进行了认真地修改，形成了立项申报的标准草案。

2、立项阶段（2022 年 11 月）。2022 年 11 月 15 日，进行标准

立项论证，温州市质量技术检测科学研究院应仁爱高工、温州市大数

据发展管理局卫达高工、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龚大丰副教授、温州科技

职业学院郑晓杰教授、温州龙湾区市场监管局董夫钗副局长、平阳县

市场监管局宋进胜副局长、温州市标准化科学研究院袁燕舞工程师和

林友孝工程师、温州鹿城区市场监管局黄若佩科长等 9 位专家参与论

证，经专家讨论表决后以 9票全票通过立项论证，同时专家提出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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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规范化对象（边界），目标导向及规范使用者对象等，完善术语

的内容，并在编制说明中阐述术语的来源，依据内容与规范的名称及

范围等之间的逻辑关系展开编写，附录中的示例图的表述要以正确的

要求来表述”等修改建议。

3、研讨阶段（2022 年 12 月-2023 年 9 月上旬）。结合立项论证

的结论及专家意见，标准起草组多次召开标准研讨会，就标准框架、

术语和定义和主要内容进行研讨、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并编写标

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相比标准草案的修改思路及主要修改点见表

1。

表 1 征求意见稿相比标准草案的修改思路及主要修改点

标准草案框架 标准征求意见稿框架 修改思路及主要修改点

标准名称：网络餐

饮“阳光厨房”建

设运维规范

标准名称：网络餐饮

“阳光厨房”建设运

行规范

结合立项计划要求

3术语和定义

3.1“阳光厨房”

3.2 网络餐饮“阳

光厨房”

3术语和定义

3.1 网络餐饮“阳光厨

房”

结合立项论证专家意见，删除“阳

光厨房”的定义，并结合《关于贯

彻落实〈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浙

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

和食品摊贩管理规定〉强化网络餐

饮食品安全监管的意见》中的规定

对网络餐饮“阳光厨房”的定义进

行修改。



5

4 基本要求

4.1 入网餐饮服务

提供者

4.2 承建单位

4基本要求

结合立项论证专家会上意见并经过

研讨，基本要求章节要求为开展网

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和运行的

前提条件或者后面建设和运行要求

无法放进去的内容更为合适，且需

包括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的相关要

求，故不再单独设“入网餐饮服务

提供者”、“承建单位”两个条款

标题。

主要修改点：删除标准草案的基本

要求中与下面的建设与运行要求有

部分重复（如承建单位的监测、轮

巡、故障处置等）的内容；将入网

餐饮服务提供者的日常管理与维护

要求移到“运行要求”；因安装流

程和规范的培训既不属于建设要

求，也不属于运行要求，故删除该

条款内容；增加入网餐饮服务提供

者自主选择通信运营商作为承建单

位的表述（结合省里文件），以及

建设阳光厨房前入网餐饮服务提供

者应提供的材料；进一步细化承建

单位在建设安装前与入网餐饮服务

提供者确认的内容，如视频监控设

备类型、数量、签订协议等；并明

确承建单位的视频推送要求和服务

器带宽要求；结合省里文件和定义，

增加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为“阳光

厨房”视频展示提供技术支持的职

责要求。

5设备及安装

5.1 设备性能

5.2 安装施工

5建设要求

5.1 设备设施要求

5.2 安装要求

5.3 平台接入要求

结合立项论证专家意见，将第 5章

标题改为“建设要求”，与第 6章

的“运行要求”构成标准的两大模

块内容，与标准名称相统一。经过

研讨，标准草案中的“设备性能”

和“安装施工”的部分要求为网络

设施要求，同时标准草案第 6章设

备接入也是属于建设要求之一，故

将“建设要求”章节框架改为“设

备设施要求、安装要求、平台接入

要求”3个模块。

编写思路调整为：设备设施要求为

视频监控设备的性能参数要求和网

络设施要求；安装要求主要按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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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编写，包括安装位置确定-安装

施工-标识张贴、拍照留存等后续工

作；平台接入要求为现场安装之后，

承建单位在系统平台上接入的要

求，规定了接入的时限要求、视频

信号要求、平台上视频名称的标注

要求（结合省里文件）。

6设备接入

6运行要求

6.1 日常运行和维护

6.2 监测及轮巡抓拍

6.3 故障处置

6.4 安全管理

第 6章标题改为“运行要求”，与

标准名称相统一。将标准草案中的

“第 7章监测及轮巡抓拍”和“第 8

章故障处置”移到第 6章要求；因

标准草案只是涉及承建单位的监

测、故障处置要求，未对入网餐饮

服务提供者的运行和维护要求进行

规定，故增加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的日常运行和维护要求；因该标准

与信息网络平台、信息设备相关，

且涉及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信息数

据保密要求，故增加“安全管理”

要求。

7监测及轮巡抓拍

附录 A网络餐饮“阳

光厨房”视频监控设

备安装正确示例

按立项论证专家意见，将标准草案

中附录 A的安装错误示例改为安装

正确示例，安装正确示例图需覆盖

所要求的加工制作区域。

8故障处置

附录 A网络餐饮

“阳光厨房”监控

设备安装错误示

例

二、标准编制的原则

标准起草组遵循标准“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

性”的编制原则，参考《关于贯彻落实〈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浙

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规定〉强化网络餐

饮食品安全监管的意见》等文件要求，结合温州市网络餐饮“阳光厨

房”建设运行实际和现阶段发展需求，研究制定本标准。

三、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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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名称的确定

本标准名称按下达的立项计划要求，确定为《网络餐饮"阳光厨

房"建设运行规范》。

2、术语和定义的确定

为了便于理解，本标准列出了网络餐饮“阳光厨房”的定义，该

定义结合了《关于贯彻落实<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 <浙江省食品小作

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规定>强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

管的意见》（浙市监餐[2021]19 号）中附件 1《网络餐饮“阳光厨房”

建设规范》网络餐饮“阳光厨房”的介绍，为更通俗易懂进行了提炼，

即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通过在食品加工制作场所安装视频监控设备

并连接线上平台，在线上平台经营信息页面的显著位置以视频形式实

时公开食品加工制作现场的一种形式。

3、标准正文部分总体框架结构和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根据当前我市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运行实际和发

展趋势，在遵循国家和省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前提下，结合全市

范围内专题调研和研讨交流情况梳理，确定了标准的框架内容，主要

包括以下方面：

——“基本要求”章节：确定了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和运

行的前提条件和基本要求，主要内容确定是依据《关于贯彻落实<浙

江省电子商务条例> <浙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

贩管理规定>强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的意见》中附件 1《网络餐

饮“阳光厨房”建设规范》和电信、移动等通信运营商承建网络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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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厨房”的要求，主要内容具体包括：

1）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自主选择通信运营商作为承建单位以及

建设阳光厨房前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提供的材料的要求；

2）承建单位在建设前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资料、安装条

件的审查确认要求，以及视频监控设备安装前的安装类型、数量要求

（依据省里文件要求），并规定了受理安装时限要求，以提高安装建

设效率，避免受理延时现象出现；

3）承建单位推送“阳光厨房”视频的要求，包括视频的后台保

持时限要求、视频服务器带宽要求等；

4）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阳光厨房”视频展示提供技术支持的

职责要求，确保“阳光厨房”视频的正常推送和运行。

——“建设要求”章节：提出了设备设施、安装、平台接入等 3

个方面的要求，以上要求主要是结合电信、移动等通信运营商建设网

络餐饮“阳光厨房”的要求进行明确。其中设备设施要求主要包括设

备性能参数要求、网络设施要求，安装要求主要从安装顺序考虑，规

定安装位置确定-安装施工-标识张贴、拍照留存等后续工作的要求；

平台接入要求为现场安装之后，承建单位在系统平台上接入的要求，

规定了接入的时限要求、视频信号要求、平台上视频名称的标注要求

（包括单个视频覆盖全部区域、多个视频覆盖相应区域以及单个视频

覆盖 2 个或以上的名称标注要求），进一步规范了“阳光厨房”视频

监控设备的安装和视频的正常运行。

——“运行要求”章节：为确保“阳光厨房”视频有效运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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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定了日常运行和维护、监测及轮巡抓拍、故障处置、安全管理

的要求。其中日常运行和维护要求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为主，包括

确保视频在线、不通过人为方式影响网络餐饮“阳光厨房”正常运行、

及时修正异常情况或报修等，同时也规定了“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停

用、拆除、更新（更换 ID 号）监控设备时，承建单位宜及时更新信

息并推送至 “浙江外卖在线”平台”的要求；“监测及轮巡抓拍、

故障处置”主要是对承建单位的要求，要求确定的依据主要是依据“浙

江外卖在线”平台运营商对承建单位的要求以及目前温州市电信、移

动等通信运营商运维网络餐饮“阳光厨房”的要求，包括监测不少于

四个时段，轮巡不少于两个时段，轮巡数量不低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

者总数的 10%，以 10 天为一周期覆盖所有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等，

同时结合电信、移动等通信运营商的技术能力和保证“阳光厨房”视

频有效监控的要求，规定了监测和轮巡抓拍的精准度应大于 95%的要

求；明确“安全管理”要求则是因为本标准与信息网络平台、信息设

备相关，且涉及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信息数据保密要求，网络安全管

理要求也是引用了 GB/T 20270《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

求》、GB/T 20271《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四、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无重大意见分歧。

五、该地方标准与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省地方标准的关系

现暂无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省地方标准。

六、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日期、要求、措施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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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网络餐饮“阳光厨房”是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的重要

抓手，是探索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实现监管方式转变的有益探索。通

过制定与实施标准，引导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阳光厨房”承建单

位等自觉遵循规范，有效解决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在建设、运维方

面的要求不统一、视频异常等问题，为后续温州市持续规范化打造网

络餐饮“阳光厨房”提供依据，并引导社会各界通过“阳光厨房”在

线视频参与食品安全监督，不断扩大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优化网络

餐饮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促进网络餐饮服务高质量发展。

（二）贯彻实施标准的日期、要求、措施等建议

本标准计划于 2023 年 11 月申请报批。标准发布实施后，后续由

牵头单位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全市区域内网络餐饮“阳光厨房”

建设运行规范的标准化建设和达标工作。

七、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运行规范》标准起草组

2023 年 9月 14 日


